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和监督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福建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一个规范、二个规定”的要求，推进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落实，现结合我市内河交通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各级地方海事部门要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实行“属地管理与分级治理相结合，以属地管理为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及安全检查生产“一岗双责”的总体要求，做好本辖区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监督管理制度，组织对辖管内河水域、涉水乡镇政府、渡口渡船、内河航运企业和水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检查，发现隐患的要责令立即排查和整改，预防安全隐患造成事故或次生、衍生事故。

第三条 指导辖区涉水乡镇政府和内河航运企业建立相关制度。各级地方海事部门要严格落实《暂行规定》及省厅“一个规范”、“二个规定”等安全生产相关制度，督促和指导辖区涉水乡镇政府内河航运企业和水工单位，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责分工和分级排查责任制度、日常检查（排查）制度、专项治理及保障制度、重大隐患管理制度、挂牌督办制度、隐患登记建档及信息报送制度、隐患报告和公众举报制度、责任倒查制度，落实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措施，切实有效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第四条 明确职责。各级地方海事部门负责辖管内河水域、涉水乡镇政府、渡口渡船、内河航运企业和水工单位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各地方海事部门要根据本辖区特点及领导职责分工，监督指导相关单位和企业建立各项制度及措施，确定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分类分工负责的责任范围，并且要履行监管过程督查、复查职责，做到有人管、有人抓、有责任、有落实。市局安全监督科负责协调指导。

第五条 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各级地方海事部门要结合内河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时段，如春节、国庆“黄金周”和清明、五一、端午、中秋等“小长假”及重大活动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要求，以及防汛防台防风防雾等防灾抗灾要求，组织对渡口渡船和内河航运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检查。检查可采取明查暗访结合，但应确定督促检查重点内容和要求。

第六条 确立监督检查重点。各单位要按职责分工，按《暂行规定》第二章第八条、第十条内容，围绕排查生产安全过程中的违法经营、违章操作或因其他因素在内河水上交通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认真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督促和指导所辖涉水乡镇政府和内河航运企业建立并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报告、登记建档、整改治理、落实责任等各项制度。着重检查和督促企业内部建立事故隐患排查网络运作是否正常；检查建立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及统计资料报送情况；检查企业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经费投入情况；检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检查与安全生产专项治理相结合，实行动态监管。

第七条 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各单位要建立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台帐，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依法以书面形式发出安全生产隐患整改通知书，责成立即整改，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跟踪落实，督促整改。尤其是要督促涉水乡镇政府、内河航运企业和水工单位对因自然灾害可能导致事故隐患的预防工作，按职责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不能保证安全的，该停业的要责令其停业，限期排除隐患。切实做到对重大隐患责任教育处理不到位不放过，隐患存在原因不查清不放过，安全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应急预案不落实不放过。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必须督促涉水乡镇政府、内河航运企业和水工单位及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事故隐患整改的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切实消除事故隐患。

    附件：水路交通风险源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附件：

水路交通风险源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一、水路交通基础设施类风险源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一)内河航段风险源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1）分级评定指标

表1-1内河航段风险源分级评估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标名称
	分值
	评估说明

	1
	航道等级

（A1）

20分
	一级（B1）
	16-20分
	根据航段的航道等级打分，参照《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04）。

	
	
	二级（C1）
	10-15分
	

	
	
	三级（D1）
	6-9分
	

	
	
	其他等级（E1）
	0-5分
	

	2
	通航限制条件

（A2）

10分
	限制性航道（B2）
	10分
	根据航段通航限制条件打分。

	
	
	单行航道（C2）
	5分
	

	3
	滩险碍航情况

（A3）

42分
	浅滩（B3）
	0-14分
	航段内每多一处浅滩，加7分。

	
	
	急滩（C3）
	0-14分
	航段内每多一处急滩，加7分。

	
	
	险滩（D3）
	0-14分
	航段内每多一处险滩，加7分。

	4
	过河建筑物

（A4）

12分
	航段上是否有桥梁、过河缆线等水上过河建筑物以及管道、隧道、涵管等水下过河建筑物（B4）
	0-12分
	航段上每多一处水下过河建筑物，则加3分；每多一处水上过河建筑物，则加6分。 

	5
	气象条件

（A5）

10分
	气象恶劣程度（B5）
	5-10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得10分：年能见度小于200m的雾天数≥8天；年平均出现8 级以上大风≥20天；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得5分：年能见度小于500M的雾天数≥5天；年平均出现6级以上大风≥15天。

	6
	水文条件

（A6）

6分
	航段上是否有回水变动区、近坝水位变幅较大河段等（B6）
	0-6分
	航段有回水变动区，则加6分；有近坝水位变幅较大河段，则加3分。


注：A3为其二级指标得分值之和，若≥一级指标分值，取一级指标分值上限。
（2）评估标准

总分R=A1+A2+A3+A4+A5+A6 
单项分Ai 
表1-2 航段风险源评估方法表

	风险等级
	计算分值R

	重大风险源（Ⅰ级）
	综合得分70分及以上或A2、A3、A4中有1个及以上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较大风险（Ⅱ级）
	综合得分60-69分者。

	一般风险（Ⅲ级）
	综合得分50-59分者。

	较小风险（Ⅳ级）
	综合得分40-49分者。


(二)船闸风险源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1)分级评定指标

表1-3船闸风险源分级评估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标名称
	分值
	评估说明

	1
	船闸级数

（A1）

20分
	4级以上船闸
	20分
	根据船闸级数划分打分标准。船闸级数越多，操作和机构越复杂，船舶在船闸中时间越长，风险性越高。

	
	
	4级船闸
	16分
	

	
	
	3级船闸
	12分
	

	
	
	2级船闸
	8分
	

	2
	系统、机械因素

（A2）

20分
	主要设备、系统年故障率大于5%
	15-20分
	主要设备、系统包含：船闸控制系统、船闸系统、闸门、启闭机、阀门、升船机、启闭机械电力拖动与控制设备等

	
	
	主要设备、系统年故障率介于5%~2%
	10-15分
	

	
	
	主要设备、系统年故障率介于2%~0%
	5~10分
	

	3
	通航船舶种类

（A3）

20分
	通航客船
	20分
	

	4
	通航能力（A4）

20分
	船闸级别
	0-10分
	船闸级别依据：JTJ_305-2001《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I级船闸：10分

II级船闸：8分

III级船闸：6分

IV级船闸：2分

V级船闸及以下：0分

	
	
	船闸线数
	0-10分
	多线船闸：6~10分

双线船闸：4分

单线船闸：0

	5
	船舶流量R

（A5）

5分
	R≥1
	10分
	船舶流量=年平均通过船闸船舶总吨数/船闸设计通航能力

	
	
	1﹥R≥0.8
	7分
	

	
	
	0.8﹥R≥0.6
	3分
	

	6
	消防设施

 A6

10分
	主要消防设施、设备不符合现行国家规范、标准的要求
	7-10
	主要消防设施设备设置不符合现行的国家规范、标准要求，且存在问题的取值5；主要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现行的国家规范、标准要求；取值4；JTJ_305-2001《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消防设施存在缺陷、故障；或应急物资维护保养不当，存在问题
	4~6
	消防设施设置设置符合要求，但在运营中存在主要消防设备存在缺陷、故障，取值4分；


(2)评估标准

总分R=A1+A2+A3+A4+A5+A6
单项分Ai 

表1-4船闸风险源评估方法表

	风险等级
	计算分值R

	重大风险源（Ⅰ级）
	综合得分65分及以上者。

	较大风险（Ⅱ级）
	综合得分45-65分者。

	一般风险（Ⅲ级）
	综合得分20-45分者。

	较小风险（Ⅳ级）
	综合得分20分以下者。


二、水路运输装备类风险源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一)客运船舶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1)分级评定指标

表2-1客运船舶风险源分级评估标准表

	序号
	一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标名称
	指标赋分权重
	二级指标赋值说明

	1
	船舶种类

（A1）

10分
	沿海、远洋客船
	客滚船
	8-10分
	客滚船由于载有车辆等危险货物，易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故分值最高；高速客船相较普通旅游船风险稍大。

	
	
	
	高速客船
	5-7分
	

	
	
	
	旅游船
	2-4分
	

	
	
	内河客船
	客滚船
	5-7分
	

	
	
	
	高速客船
	2-4分
	

	
	
	
	客渡船、旅游船
	1-2分
	

	2
	船龄

（A2）

15分
	四、五类船龄
	10-15分
	根据我国交通部《老旧运输船舶运输船舶管理规定》标准打分。

	
	
	一、二、三类船龄
	3-5分
	

	3
	设施设备

（A3）

20分
	关键系统缺陷产生后，船舶无冗余系统支持
	10-12分
	关键系统包括：动力/操纵/电力/转向等系统，单备或双备均视为有冗余系统。

	
	
	关键设备缺陷产生后，船舶无修复能力
	8-10分
	关键设备包括：(1)锚设备与系泊设备；(2)舵设备与操舵装置；(3)救生设备（救生衣、救生筏、救生艇及其收放装置）；(4)消防设备(探火和灭火设备与系统)；(5)船内外通信设备（船内电话、无线电台）；信号设备（号灯、号旗等）；(6)导航设备（雷达、各种定位仪、测探仪、计程仪等）等。

	4
	消防等级

（A4）

15分
	四级消防等级
	10-15分
	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及1981年和1983年修正案规定的船舶结构的防火等级标准进行打分，如客船还载有车辆或旅客人数较多，引发火灾的风险更大，分值应适当提高。船舶不同区域消防等级不同时，按最高等级给分。

	
	
	三级消防等级
	7-9分
	

	
	
	二级消防等级
	4-6分
	

	
	
	一级消防等级
	0-3分
	

	5
	载客量

（A5）

10分
	载客量400人以上
	8-10分
	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载客36人以上的客船消防等级更高，且对载客400人以上的客船有特殊设计要求。

	
	
	载客量36-400人以下
	5-7分
	

	
	
	载客量36人以下
	2-3分
	

	6
	航线水文气象

（A6）

10分
	水文气象预警
	5-10分
	每年发生一次以上“红色”预警信号或者两次以上“橙色”预警信号的航行水域得10分；每年发生一次以上“橙色”预警信号或者两次以上“黄色”预警信号的航行水域得5分；否则不得分。

	7
	航区（A7）

8分
	海上航行无限航区
	6分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分类及客船航线的航道打分，赋分时，以航道技术等级为主，同时应考虑具体航道内急转弯、礁石以及相关通航辅助设施等情况。

	
	
	海上航行近海航区、沿海航区
	5分
	

	
	
	海上航行遮蔽航区
	4分
	

	
	
	海上航行之冰区航行
	8分
	

	
	
	内河A级航道
	4分
	

	
	
	内河B级航道
	5分
	

	
	
	内河C级航道
	6分
	

	
	
	内河J级(激流航道)
	8分
	

	8
	航线通航环境

（A8）

12分
	航线通航环境复杂情况
	8-12分
	结合客船航线船舶类型、水上水下建筑物、通航水域限行等情况酌情给分。


注：A3为其二级指标得分值之和；

(2)评估标准

R=A1+A2+A3+A4+A5+A6+A7+A8

单项分Ai 
表2-2客运船舶风险源评估方法表

	风险等级
	计算分值R

	重大风险源（Ⅰ级）
	综合得分65分及以上或A1、A2、A3、A5中有3个及以上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较大风险（Ⅱ级）
	综合得分55-64分或A1、A2、A3、A5中有2个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一般风险（Ⅲ级）
	综合得分45-54分者。

	较小风险（Ⅳ级）
	综合得分35-44分者。


(二)普通货运船舶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1)分级评定指标

表2-3普通货运船舶风险源分级评估标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名称
	二级指标

名称
	分值
	评定说明

	1
	稳性(A1)

15分
	稳性衡准要求处于临界点或低于稳性衡准要求（超过5%时）
	15分
	根据公约要求、IACS要求，船级社规范规定的稳性衡准要求赋分，包括

初稳性高度要求

大倾角的要求

天气衡准要求

	
	
	稳性高于稳性衡准要求（超过20%时）
	10分
	

	2
	船体强度（A2）

20分
	总纵强度
	0-5分
	根据IACS要求，船级社规范要求，船舶应满足最低强度标准。根据船体强度相对于要求的富余程度给分。富余程度越低、分值越高。部分无需考虑某项强度的船舶，分值可为0分。

	
	
	局部强度
	0-5分
	

	
	
	扭转强度
	0-5分
	

	
	
	横向强度
	0-5分
	

	3
	抗沉性

（A3）

10分
	一个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10分
	结合船舶设计结果给分。

	
	
	2个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7分
	

	
	
	3个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4分
	

	
	
	多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1分
	

	4
	耐波性

（A4）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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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分
	完成作业包括正常航行作业，根据任务作业率的高低给分。任务作业率越低、分值越高。

	5
	船龄（A5）

10分
	四、五类船龄
	8-10分
	随着船龄的增长，船舶的各类缺陷随之出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越大。船龄类别根据我国交通部《老旧运输船舶运输船舶管理规定》标准给分。

	
	
	一、二、三类船龄
	3-5分
	

	6
	设备状况（A6）10分
	动力/操纵/电力/应急系统缺陷产生后，船舶无冗余系统支持
	10分
	冗余系统：如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机械，

转向系统、转向操舵装置。

关键设备(1)锚设备与系泊设备；(2)舵设备与操舵装置；(3)救生设备（救生衣、救生筏、救生艇及其收放装置）；(4)消防设备(探火和灭火设备与系统)；(5)船内外通信设备（船内电话、无线电台）；信号设备（号灯、号旗等）；(6)导航设备（雷达、各种定位仪、测探仪、计程仪等）等。

航修是指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的设备故障，该故障能影响到航行安全，必须靠泊港口期间由船厂修复或者是航行期间进行修复。

	
	
	关键设备缺陷产生后，船舶无修复能力
	8分
	

	
	
	关键设备缺陷导致航修
	6分
	

	
	
	关键设备缺陷，但不需要航修
	4分
	

	7
	航线水文气象

（A7）

10分
	每年发生一次以上“红色”预警信号或者两次以上“橙色”预警信号的航行水域
	10分
	如航线不固定应参照所行航线区域水文气象风险的最高值给分。航线水文气象条件不满足二级指标时，该项得分为零分。

	
	
	每年发生一次以上“橙色”预警信号或者两次以上“黄色”预警信号的航行水域
	5分
	

	8
	航区（A8）

8分
	海上航行无限航区
	8分
	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船级社规范要求，赋分时，以航区为主进行赋分。

	
	
	海上航行近海航区、沿海航区
	5分
	

	
	
	海上航行遮蔽航区
	4分
	

	
	
	海上航行之冰区航行
	8分
	

	
	
	内河A级航道
	4分
	

	
	
	内河B级航道
	5分
	

	
	
	内河C级航道
	6分
	

	
	
	内河J级(激流航道)
	8分
	

	9
	航线通航环境

（A9）

7分
	航线通航环境复杂情况
	3-7分
	结合普货船航线船舶类型、水上水下建筑物、通航水域限行等情况酌情给分。


(2)评估标准

总分R=A1+A2+A3+A4+A5+A6+A7+A8+A9

单项分Ai 

表2-4 普通货运船舶风险源评估方法表

	风险等级
	计算分值R

	重大风险源（Ⅰ级）
	综合得分65分及以上或A1、A2、A3、A5、A6中有2个及以上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较大风险（Ⅱ级）
	综合得分45-64分或A1、A2、A3、A5、A6中有1个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一般风险（Ⅲ级）
	综合得分30-46分者。

	较小风险（Ⅳ级）
	综合得分30分及以下者。


(三)危化品货运船舶等级评定指标及评估标准

(1)分级评定指标

表2-5危险品货运船舶风险源分级评估标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名称
	二级指标

名称
	分值
	评定说明

	1
	装载量（A2）

10分
	总吨大于10万吨
	10
	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IACS要求，船级社规范，不同总吨的化学品船船体、构造、设备、性能和布置等有特殊要求。

	
	
	总吨1-10万吨
	8
	

	
	
	总吨0.5-1万吨
	5
	

	
	
	总吨0.5万吨以下
	3
	

	2
	货物

种类

10分
	一二三类危化品
	10
	参照GB182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的分类，混装指装载货物种类包含两个及以上危化品

	
	
	危化品混装
	8
	

	
	
	单一危化品
	5
	

	3
	船体强度

20分
	总纵强度
	3-5分
	根据IACS要求，船级社规范要求，船舶应满足最低强度标准。根据船体强度相对于要求的富余程度给分。富余程度越低、分值越高。

	
	
	局部强度
	3-5分
	

	
	
	扭转强度
	3-5分
	

	
	
	横向强度
	3-5分
	

	4
	抗沉性

10分
	一个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10分
	结合船舶设计结果给分。

	
	
	2个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7分
	

	
	
	3个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4分
	

	
	
	多舱进水不沉没和倾覆
	1分
	

	5
	耐波性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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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分
	完成作业包括正常航行作业，根据任务作业率的高低给分。任务作业率越低、分值越高。

	6
	船龄（A6）

8分
	四、五类船龄
	5-8分
	随着船龄的增长，船舶的各类缺陷随之出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越大。船龄类别根据我国交通部《老旧运输船舶运输船舶管理规定》标准给分。

	
	
	一、二、三类船龄
	1-4分
	

	7
	设备状况（A7）

10分
	动力/操纵/电力/应急系统缺陷产生后，船舶无冗余系统支持
	7分
	冗余系统：如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机械，

转向系统、转向操舵装置。

关键设备(1)锚设备与系泊设备；(2)舵设备与操舵装置；(3)救生设备（救生衣、救生筏、救生艇及其收放装置）；(4)消防设备(探火和灭火设备与系统)；(5)船内外通信设备（船内电话、无线电台）；信号设备（号灯、号旗等）；(6)导航设备（雷达、各种定位仪、测探仪、计程仪等）等。

航修是指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的设备故障，该故障能影响到航行安全，但无法航行中修复，必须由船厂进行修复，这是最严重的情况。

	
	
	关键设备缺陷产生后，船舶无修复能力
	5分
	

	
	
	重点设备缺陷导致航修
	4分
	

	
	
	重点设备缺陷，但不需要航修
	3分
	

	8
	航线水文气象

（A8）

7分
	每年发生一次以上“红色”预警信号或者两次以上“橙色”预警信号的航行水域
	7分
	结合《国家海上搜救预案》第3.1条分级标准以及普通货运船舶航线水域给分。

	
	
	每年发生一次以上“橙色”预警信号或者两次以上“黄色”预警信号的航行水域
	5分
	

	9
	航区（A9）

8分
	海上航行无限航区
	8分
	根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船级社规范要求，赋分时，以航区为主进行赋分。

	
	
	海上航行近海航区、沿海航区
	5分
	

	
	
	海上航行遮蔽航区
	4分
	

	
	
	海上航行之冰区航行
	8分
	

	
	
	内河A级航道
	4分
	

	
	
	内河B级航道
	5分
	

	
	
	内河C级航道
	6分
	

	
	
	内河J级(激流航道)
	7分
	

	10
	航线通航环境

（A10）

7分
	航线通航环境复杂情况
	3-7分
	结合普货船航线船舶类型、水上水下建筑物、通航水域限行等情况酌情给分。


(2)评估标准

总分R=A1+A2+A3+A4+A5+A6+A7+A8 +A9 + A10

单项分Ai 
表2-6危险品货运船舶风险源评估方法表

	风险等级
	计算分值R

	重大风险源（Ⅰ级）
	综合得分65分及以上或A1、A2、A3、A4、A5、A6、A7中有2个及以上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较大风险（Ⅱ级）
	综合得分45-64分或A1、A2、A3、A4、A5、A6、A7中有1个单项指标为满分者。

	一般风险（Ⅲ级）
	综合得分21-44分者。

	较小风险（Ⅳ级）
	综合得分20分及以下者。




